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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9-03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任职资格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招商银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

保监会关于招商银行王云桂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19〕585号）。

根据该批复，王云桂先生招商银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已获得核准。

王云桂先生担任本公司副行长的任期自核准日2019年6月13日起生效，

至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云桂先生的简历请参阅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日期为2019年4月8日的《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889

证券简称：新澳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0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浙江鸿德进出口有

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鸿德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营业期限的通知，并

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桐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登记事

项如下：

公司名称：浙江鸿德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689104247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培意

经营范围：羊绒制品、纺织原料及产品（除棉花、鲜茧的收购）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年4月29日

营业期限：2009年4月29日至2059年4月28日

住所：桐乡市崇福镇芝村集镇振芝街48号。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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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注销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37,

644,324股， 涉及人数505人 （共计506个证券账户）， 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2,863,

277,201股的比例为1.31%，回购价格为3.68元/股；

2、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2,863,277,201股变更为2,825,632,

877股。

3、截至2019年6月18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10月1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公司于2017年10月11日至2017年10月21日通过公司网站公示了《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示期限内，未收到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

提出的否定性反馈意见。 公示期满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对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监事会认为，本次列

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3、2017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

4、2017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

次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17年12月11日，同意公司向454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97,511,654股限制性股票， 首次授予价格为4.28元/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

923,226股调整为17,046,869股，调整后预留部分比例提高至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14.88%。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

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授予的股票已经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

并于2017年12月25日上市。

5、2018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审议并同意

回购注销15名不符合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

计3,319,057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于2018年8月6日获得2018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18年9月10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公司股份总数由2,856,769,678

股变更为2,853,450,621股。

6、2018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确定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8年9月13日，同意公司向75名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9,826,580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为3.68元/股。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授予的股

份已经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并于2018年9月28日上市，公司

股份总数由2,853,450,621股变更为2,863,277,201股。

7、2018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审议并同

意回购注销8名不符合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

计436,719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于2018年12月28日获得2018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2018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除8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具备解除限售条件外，本

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31人， 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43,353,05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51%。 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事务所分别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意见。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12月21日。

9、2019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审议并

同意回购注销14名不符合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

票合计3,473,329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于2019年5月9日获得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2019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并同意回购注销483名激励对象未达到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

计33,734,276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于2019年5月9日获得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1、回购注销原因

（1）根据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之第九章“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以及第四章“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的相关规定，公司原激励对象熊俊萍、周乐胜、闫月琴、朱桂文、郑晶晶、张伟、朱军

勇、程威共8人因离职原因已不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根据2017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应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2）根据公司《激励计划》之第九章“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以及第四章“六、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的相关规定，公司原激励对象李卫南、谭计华、黄永芳、唐茂

辉、龚强、李涛、许辉、张歆然、黄家鸿、邓加新、马志锋、张英、张军、李宏共14人因已离

职或根据考核结果调整职务等原因已不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根据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应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3）根据公司《激励计划》之 “第四章 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 中有关解锁期及

解锁条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未满足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回购注销。 鉴于上述规定， 根据公司

2018年度审计报告确定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未达到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业绩条件，因此，所有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2、回购注销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22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3,

910,048股，以及483名激励对象未达到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3,

734,276股，共37,644,324股，占公司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1.31%。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类型

回购注销激励

对象数量

注销股票授予日期

注销股份数量

（股）

本次注销股份占

注销前总股本比

例

1

因已离职或根据考核结果调整

职务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首次授予部分）

21 2017年12月11日 3,869,151 0.14%

2

因已离职或根据考核结果调整

职务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预留授予部分）

1 2018年9月13日 40,897 0.00%

3

未达到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首次授予部分）

418 2017年12月11日 30,798,571 1.08%

4

未达到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预留授予部分）

74 2018年9月13日 2,935,705 0.10%

合计 514 — 37,644,324 1.31%

注：上述因未达到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而回购的激励对象中，首次授予部分和

预留授予部分中有9名激励对象均被授予股份， 且其中一名激励对象以两个不同的证

券账户分别持有两次获授的股份，因此实际回购注销涉及人数505人，共计506个证券

账户。

3、回购注销价格及资金来源

由于在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锁定期间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 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0.5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1.5股。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2017年A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调整为3.68元/股。

公司向符合授予条件的75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9,826,580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

予日为2018年9月13日，授予价格为人民币3.68元/股。 由于预留限制性股票锁定期间

未出现《激励计划》中要求进行回购价格调整的情形，因此，预留授予部分回购价格为

授予价格，即3.68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股票合计支付138,531,112.32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实施完成了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业务，根据公司《激励计

划》的有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

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公司有权视该应付股利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决定

是否支付利息）；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则由公司收回。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注销上

述505名人员的限制性股票时，其对应的现金分红由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4、回购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回购价格（元/股）

1 陈琳 董事长 1,106,635 3.68

2 王健 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690,000 3.68

3 卢文辉 常务副总裁 829,976 3.68

4 李翠旭注 副总裁 240,000 3.68

5 何进 副总裁 612,000 3.68

6 杨昕宇 董事会秘书 790,453 3.68

7 核心管理团队、技术及业务骨干 (477人) 29,465,212 3.68

8

因已离职或根据考核结果调整职务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人员（22人）

3,910,048 3.68

注：李翠旭先生已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披露的《关于

高管辞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7）。

三、回购完成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于2019年1月3日、2019年5月29日出具

了编号为（瑞华验字48360001号）和（瑞华验字48360002号）的《验资报告》，审验了

公司截至2019年5月23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认为：截至2019年5月23日

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825,632,877元、实收股本人民币2,825,632,877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事宜已于2019年6月18日办理完成。

四、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变更前

本次减少额

变更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含高管锁定股）

78,333,096 2.74% 37,644,324 40,688,772 1.4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2,784,944,105 97.26% 0 2,784,944,105 98.56%

总股本 2,863,277,201 100.00% 37,644,324 2,825,632,877 100.00%

注：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最终数据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所需的资金为人民币138,531,112.32元，系公司自有资

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后， 由于回购的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较

小，因此，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测算，公司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每股

净资产等指标均变动较小，不会对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产生较大影响。

六、其他

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激励计划》等相关规

定。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证券简称：

ST

慧球 编号：临

2019-048

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法院撤诉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原告撤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10,110.18元人民币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本次收到的一起虚假陈述索赔诉讼民事裁

定，原告均申请撤诉，公司无需对上述诉讼承担赔偿责任，不会对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7日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南宁中院”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18）桂01民初534号，

对公司涉及的一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进行了裁定，现将相关裁定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 案件当事人

原告：郑金凤

被告：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案件基本情况

因公司在前实际控制人顾国平、鲜言控制期间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事实，原告方以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南宁中院提起诉讼。

三、原告的诉求

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和利息损失等合计10,110.18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

四、案件裁定情况

原告向南宁市中院提交了撤诉申请书，法院认为，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不损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五、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2018年8月11日发布了《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

（编号：临2018-029），对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相关信息进行了详细披露，此次收到的裁

定书为前述已披露诉讼中部分案件的裁定。

上述裁定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故不会对当期（2019年）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慧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55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6日

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子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共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

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

有效期内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8月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1）。

一、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近日， 公司子公司江西景旺精密电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西景

旺” ） 如期赎回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已到期理财产品， 赎回本金共计16,

000.00万元，获得收益合计51.64万元。 前述本金及收益已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具体赎回情况如下：

序号 合作方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万元）

年化

收益率

收益金额

（万元）

1

中国银行

深圳西丽支行

人民币按期开放T+0 14,500.00 3.10% 46.80

2

中国银行

深圳西丽支行

人民币按期开放T+0 1,500.00 3.10% 4.84

- - 合计 16,000.00 - 51.64

上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42）。

二、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19年6月17日，江西景旺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共计购买了人民币40,800.00万元的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主

体

合作方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起息日

期限

（天）

1

江西景

旺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营业部

单 位 结 构 性 存 款

892108号

26,000.00 3.40% 2019-6-17 30

2

江西景

旺

中国银行深圳西丽

支行

人民币

按期开放T+0

800.00 3.00% 2019-6-17 30

3

江西景

旺

中国银行深圳西丽

支行

人民币

按期开放T+0

14,000.00 3.00% 2019-6-17 30

- - - 合计 40,800.00 - - -

（二）审批程序

本次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的审批范围内，无需

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和风险控制措施

本着维护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

把关，谨慎决策。 公司本次购买的系短期保本保收益型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

资金安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公

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

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一年以内）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通过上述现金管理，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

投资回报。

五、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40,8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838

证券简称

:

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1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氢化丁腈橡胶项目

试生产成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3月23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氢化丁腈橡胶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道恩特种弹性体有限公司建设特种氢化丁腈橡胶项目，

详见公司公告（编号：2018-027）。

2019年3月27日，根据氢化丁腈橡胶项目进展，公司发布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氢化丁

腈橡胶项目试生产的公告》，详见公司公告（编号：2019-017）。

经过公司管理层及氢化丁腈橡胶项目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以安全稳步开车为首要任

务， 精心调试， 于2019年6月17日实现了氢化丁腈橡胶项目装置顺利开车并产出合格产

品，提高了公司的整体竞争能力，后续公司将积极与客户验证产品、开发新品、开拓市场。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531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

2019-022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8日收到公司第二大

股东济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 ）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

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7年6月15日，投资集团将其所持有的公司10,320,000股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并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股数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95%。

2019年6月14日， 投资集团将该股份解除质押， 并于2019年6月17日继续质押10,

320,000股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事项已办理完毕相关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投资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75,152,13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89%，本次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后，投资集团累计质押股份37,57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45%。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335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9-45

号

债券代码：

136536

债券简称：

16

国汽

02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6

国汽

02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回售代码：100925

2、回售简称：国汽回售

3、回售价格：100元/张

4、回售申报期：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26日（交易日）

5、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7月12日

6、债券利率是否调整：债券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调整为3.90%

特别提示：

1、根据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披露的《国机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6国汽02，债券代码：136536，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存续期的

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35%，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

保持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根据当前的市场环境，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即在后2个计息年度（2019年7月12日至2021年7月11日），票面利率调整为3.90%。

2、根据《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16国

汽02” 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或放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

续持有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年7月12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3、“16国汽02” 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本公告规定， 在回售申报期 （2019年6月24日至

2019年6月26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6国汽02” 债券进行回售申报登记。 债券持

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

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放弃回售选择权。

4、本次回售等同于“16国汽02” 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

年7月12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6国汽02” 债券，请“16国汽02” 债券持有人慎重

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5、本公告仅对“16国汽02” 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

报回售的建议，“16国汽02” 债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信息，请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相关文件。

6、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公司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6�国汽02” 债券持有人支付

本金及当期利息之日，即“16国汽02”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年7月12日）。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16国汽02”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16国汽02” ，代码“136536”

3、发行人：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和期限：人民币10亿元，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

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717号” 文

件批准发行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3.35%。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内前3年固定不

变，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公司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

内前3年票面利率加公司提升的基点，在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

利计息，不计复利。

7、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

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

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

有票面利率不变。

8、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

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

作。

9、回售申报：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须于公司发

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之后5个交易日起进行登记，

相应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将被冻结交易；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

接受上述上调。

10、计息和还本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

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1、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7月12日至2021年7月11日。 若投资者在

第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6年7月12日至2019年7月11

日。

12、付息日：2017年至2021年间每年的7月12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间每年的7月12日。 （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7月12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7月12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

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4、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5、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6、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8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交易。

18、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16国汽02”票面利率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设定的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根据当前的市场环境，发行人决定上调本期债券后

续期限的票面利率55个基点。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率为3.35%；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发行人

选择上调票面利率55个基点； 本期债券存续期的后2年 （2019年7月12日至2021年7月11

日），票面利率为3.9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三、“16国汽02”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代码：100925

2、回售简称：国汽回售

3、回售申报期：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26日（交易日）

4、回售价格：100元/张，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

倍。

5、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

日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

认，不能撤销。

6、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

资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7、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9年7月12日。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为申报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8、发行人将于2019年7月12日后，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回售债券的注销。

9、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6

国汽02”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16国汽02”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

的风险。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1、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7月12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8年7月12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利息，利率为3.35%。 每手

债券（面值1,000元）的“16国汽02”派发利息为人民币33.50元（含税）。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16国汽02”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

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回售申报期间的交易

“16国汽02” 在回售申报期将继续交易，回售申报的债券，经确认后不能撤销，将被冻

结交易。

六、回售申报程序

1、“16国汽02”债券持有人应在本次回售的申报期2019年6月24日至2019年6月26日

（交易日）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100925，申报方向

为卖出，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

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

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16国汽02”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售。 “16

国汽02”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无条件放弃。

3、对“16国汽02” 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2019年7月

12日）委托登记机构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七、回售实施的时间安排

时间 事项

2019年6月14日 发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调公告

2019年6月14日 发布本次回售公告

2019年6月17日、2019年6月18日、2019年6月19日 发布本次回售提示性公告

2019年6月24日、2019年6月25日、2019年6月26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

2019年7月12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有效申报回售的“16国汽02”完成资金清算

交割

八、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1、本次回售等同于“16国汽02” 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9

年7月12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净价）卖出“16国汽02”债券。 请“16国汽02”持有人对

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进行慎重判断并做出独立决策，本公告不构成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是否

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建议。

2、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即“16国汽02” 按净价进

行申报和成交，以成交价格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九、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

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

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2、 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根据 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自2018年11月7日至

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

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对

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十、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6号中科资源大厦北楼

联系人：蒋舒

联系电话：010-88825988

2、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二、三层

联系人：李彦芝、吴嘉煦

联系电话：010-65608214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9-045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物上市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医药” 或“公司” ）的子公司Cadiasun� Pharma�

GmbH近日相继收到德国联邦药物与医疗器械研究所、荷兰药物评价委员会核准签发的批准信，批

准公司硫酸氢伊伐布雷定片在德国、荷兰的上市申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硫酸氢伊伐布雷定片

剂型：片剂

申请事项：上市

申请人：Cadiasun� Pharma� GmbH

规格及编号：

国家 规格 许可证号码/注册号

德国

5mg 2201037.00.00

7.5mg 2201038.00.00

荷兰

5mg RVG122324

7.5mg RVG122325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2017年12月15日，Cadiasun� Pharma� GmbH向德国联邦药物与医疗器械研究所、荷兰药物评

价委员会递交的上市申请获受理。 硫酸氢伊伐布雷定片主要用于对β受体阻滞药有禁忌或不能耐

受的正常窦性节律的慢性稳定型心绞痛的对症治疗， 通过选择性抑制负责控制窦房结自动去极化

和调节心率的If通道发挥作用。

伊伐布雷定片最初以盐酸盐的形式做成片剂，由Servier� Laboratories� Limited（施维雅）开

发 ， 药 品 名 为 Ivabradine� Hydrochloride� Film-coated� Tablets， 商 品 名 为 Corlentor、

Procoralan。 该药品最早于2005年在欧洲上市，目前已在中国、美国、欧洲上市。

经查询，欧洲有同类产品Ivabradine� Anpharm、Ivabradine� Accord等已获批。 国内目前仅有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施维雅）的盐酸伊伐布雷定片上市销售。 我公司开发的是晶型单一且

稳定的伊伐布雷定硫酸氢盐，国内外尚无硫酸氢伊伐布雷定片上市销售。

经查询IMS数据库，2018年度盐酸伊伐布雷定片全球销售额约为3.2亿美元， 欧洲销售额约为

2.0亿美元，中国销售额约为262万美元。

截至目前，该产品项目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4790万元人民币。

二、风险提示

本次硫酸氢伊伐布雷定片获得德国、荷兰的药物上市许可标志着恒瑞医药具备了在德国、荷兰

市场销售该药品的资格，将对公司拓展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公司将积极推动该药品的上市销售。 药

品的生产销售容易受到海外市场政策环境变化、 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

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8日

关于增加植信基金为嘉实旗下基金代销机构

并开展转换业务及参加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信基金” ）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自2019年6月19日起，增加植信基金为嘉实旗下基金代销机

构。

一、 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沪深300ETF联接(LOF)A、嘉实基本面50指数(LOF)A、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

（LOF）A、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LOF）C、嘉实稳祥纯债债券A、嘉实货币E、嘉实稳

华纯债债券、嘉实富时中国A50ETF联接A、嘉实富时中国A50ETF联接C、嘉实金融精选

股票A、嘉实金融精选股票C、嘉实中创400ETF联接C、嘉实深证基本面120ETF联接C、嘉

实中证金融地产ETF联接C、嘉实中证500ETF联接C、嘉实恒生港股通新经济指数（LOF）

C、嘉实恒生港股通新经济指数（LOF）A、嘉实消费精选股票A、嘉实消费精选股票C、嘉实

长青竞争优势股票A、嘉实长青竞争优势股票C、嘉实汇达中短债债券A、嘉实汇达中短债

债券C、嘉实沪深300ETF联接(LOF)C、嘉实基本面50指数(LOF)C合计25只基金。

注：（1）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LOF）A、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LOF）C、嘉

实稳祥纯债债券A、嘉实货币E、嘉实稳华纯债债券实施限制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投

申购）业务。 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二、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自2019年6月1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植信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具体

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植信基金的规定为准。 （特别说明除外）

三、基金转换业务

自2019年6月19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植信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具体转换开

通状况及规则请参考上述基金开放日常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四、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植信基金交易享有费率优惠，优惠折扣与期限以植信基金的公告为准。 优

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植信基金最新公告为准。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1.�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8号院2号楼106室-67

办公地址 北京市密云县兴盛南路8号院2号楼106室-67

法定代表人 于龙 联系人 吴鹏

电话 010-56075718 传真 010-67767615

网址 www.zhixin-inv.com 客服电话 400-680-2123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9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深圳新兰德等

为嘉实养老

2030

混合（

FOF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新兰德等代销机构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下

述代销机构自2019年6月19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养老2030混合（FOF）开户、认购

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一、代销机构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代销机构信息

1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27层

2704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28号富卓大厦A座7

层

法人代表：洪弘

电话：010-83363101

传真：010-83363072

联系人：文雯

客服电话：400-118-1166

网址：http://www.xinlande.com.cn

2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906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906

室

电话：010-62676405

传真：010-62676582

联系人：李唯

客服电话：010-62675369

网址：http://www.xincai.com

3 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寿路142号14

层1402办公用房

办公地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心商务区万寿路142

号14层办公房

法人代表：程刚

电话：010-58160168

传真：010-58160173

联系人：张旭

客服电话：400-810-55919

网址：http://www.fengfd.com/

4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11楼B座

法人代表：王廷富

电话：021-51327185;400-821-0203

传真：021-68882281

联系人：姜吉灵

网址：https://www.520fund.com.cn/

5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院6号楼2单元21层

222507

法人代表：钟斐斐

电话：010-61840688

传真：010-61840699

联系人：侯芳芳

网址：https://danjuanapp.com/

6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

599室

法人代表：祖国明

电话：021-60897840

传真：0571-26697013

联系人：韩爱彬

网址：http://www.fund123.cn/

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9日


